
武汉理工大学医院药品统方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深化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进一步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合

法权益，避免为不正当商业目的统计医生个人和临床科室药

品用量信息，建立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结

合我院实际，特制定药品统方管理制度。

一、“统方”是指对医生用药信息量的统计。商业目的

“统方”，是指医院中个人或部门为医药营销人员提供医生

或部门一定时期内临床用药量信息的行为。违反规定，未经

批准擅自“统方”，或者为商业目的“统方”，属医药购销领

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二、严禁院内任何岗位工作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

进行“统方”，使医药营销人员获取我院医务人员或部门药

品使用的相关信息。

三、医院严禁工作人员参与以下“统方”行为：

（1）利用工作之便，为医药营销人员进行“统方”，提

供用药量相关的信息。

（2）利用工作之便或个人关系，为医药营销人员与本

院有关人员或部门牵线搭桥，提供“统方”便利。

（3）担任企业的医药代表，或充当医药营销人员在本

院的代理人，进行私下“统方”活动。

（4）未经医院批准或授权的其他“统方”行为。



四、为加强医院信息系统药品统计功能管理，信息科采

取授权、加密、控制终端信息采集范围等有效措施，对各个

部门通过计算机网络查询医院信息的权限实行分级管理。未

经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统方”。

五、严禁对外泄漏医院内部有关药品监控管理的信息。

医院内任何个人和部门不得在执行用药动态检测管理制度

时，超范围或泄漏用药的有关信息。

六、医院将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统方”实施监控。

每位员工都有反商业贿赂的责任，及时反对、阻止、举报

“统方”行为，医院对举报人员予以保密。

七、对于违反本规定参与“统方”但尚未触犯刑律的人

员，医院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资格，

一经发现和查实有“统方”行为的人员，医院将依据情节轻

重给予待聘、直至解聘、提请取消执业资格，以及相应的党

纪政纪处分等；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对由于管理不严，为医药营销人员“回扣”提供方便

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当事人所在科室负责

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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